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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破產條例》及《公司條例》  

動議的 4項擬議決議案  
 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在 2013年 10月 30日的立法會
會議上動議下列4項擬議決議案：  
 
擬議

決議案 

根據下列

法例動議  

擬訂立的 

修訂令／修訂規則  

附錄 

(1) 《破產條例》 
(第6章 ) 
第 113條  

《 2013年破產 (修訂 )規則》  1 

(2) 《破產條例》 
(第6章 ) 
第 114條  

《2013年破產(費用及百分率) 
(修訂 )令》  

2 

(3) 《公司條例》

(第32章 ) 
第 296條  

《 2013年公司 (費用及百分率 ) 
(修訂 )令》  

3 

(4) 《公司條例》 
(第32章 ) 
第 296條  

《 2013年公司 (清盤 )(修訂 )
規則》  

4 

 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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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  局長在動議該 4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
及英文本 )分別載於附錄 5至 8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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